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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7〕480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高层民用建筑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所，区物协，各物业服务企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层及超高层建筑急剧增多，建筑高度不断攀升，体量跨度越来越大，功能更趋多元化，特别是一些高层大型城市综合体，经营业态多、人员密集，消防安全问题突出，火灾防范和扑救难度极大。为吸取火灾伤亡的沉痛教训，根据上级统一部署，要求到“十九大”闭幕期间，严防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全力维护全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各镇街、各物业服务企业必须全面开展高层民用建筑火灾防控工作。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工作时间

即日起至党的十九大闭幕。

二、工作内容及方法

（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度，加强宣传教育

各镇（街道）房管所、物业管理区域的物业服务企业必须制定消防应急抢险方案、消防逃生预案，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人，并加强安保人员及居民消防安全教育，做好宣传工作，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以及逃生自救能力。

（二）立即开展专项排查、治理行动

各物业服务企业必须针对所管物业管理区域内高层建筑服务管理项目的消防火灾形势特点，开展一次消防设施设备及消防通道、逃生通道、电动自行车用电等专项排查。

1.全面排查项目内消防设施设备、用电用气装置，重点对防火门常闭、消防灭火器材进行巡查，发现破损或过期的要做好登记及补换登记。对已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必须重新检查使用有效性，确保运行正常。

2.全面对占用、堵塞、封闭建筑消防登高面、消防通道、防火门、逃生梯等影响逃生路线的障碍物进行集中清理。各物业服务企业在期间内必须对疏散通道、楼梯间和安全出口每天至少进行一次巡查，发现堵塞的情况必须发出《消防安全隐患责令整改告知书》，对劝不整改的情况要及时上报辖区消防部门。

3.加大项目室内外装修的管理，做好易燃易爆物品登记，并按照消防防范要求配备灭火器材，每天不少于一次对装修情况进行巡查登记，对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必须先整改后施工管理。

4.对改变规划用作其他经营性活动的建筑，应立即报送城管、规划以及消防等部门，避免用电用气等火灾隐患。

5.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委托具备资质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对高层建筑的疏散设施、自动消防设施等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保养，提高其完好率和运行率，确保一旦发生火灾，建筑内部消防设施能够有效发挥作用。

（三）开展各类消防应急逃生演练

各物业服务企业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必须组织物业管理人员、安保人员以及业主开展不少于两次逃生演练活动（白天、晚上各一次），并邀请项目内党政代表参与演练。各项目于十九大开幕前把演练汇总表（详见附件2）提交到当地房管所，各镇（街道）房管所汇总后提交到我局物管科进行报备。

11月15日前，所有物业服务企业要将逃生预案、演练总结和消防安全风险评估上报至区消防部门。

三、工作要求

各镇（街道）房管所应会同消防部门、村（居）委会对辖区项目的消防工作内容进行日常监督检查，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对建筑消防登高面、消防车通道以及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开展集中清理行动，尤其对高层民用建筑疏散通道、楼梯间和安全出口有无每天进行全面巡查的落实情况。发现物业服务企业未按要求开展工作的，应发出限期整改指令；对拒不整改或整改措施不力的，予以全区通报批评。

附件：1.南海区开展高层民用建筑火灾防控工作方案（试行）

     2.南海区高层民用建筑火灾消防演练及巡查汇总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7月17日

（联系人：潘炳秋，联系电话：8632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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